	【             大學辦理推廣教育提報審核資料一覽表】

	班次名稱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

開班類別：□國內研究所學分班　□國內大學部學分班　□國內非學分班

　　　　　□境外研究所學分班　□境外大學部學分班　□境外非學分班


請就應檢核項目勾選是否符合
	檢核項目
	規定
	依據
	學分班
	非學分班

	
	
	
	校外
	境外
	校外
	境外

	
	
	
	
	大陸
	其他
	
	大陸
	其他

	教學地點

	以洽借當地學校之現有場地為原則，並檢具場地借用證明文件（如協議書）
	辦法5-2、要點8
	－
	
	
	－
	
	

	
	洽借公立學校或公務機關(構)現有合格場地者，應檢具借用協議書報部備查
	要點8
	
	－
	－
	
	－
	－

	
	洽借私立學校場地者，應依私立學校法第61條規定，由出借學校報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，借用學校再檢具該核准函影本及借用協議書報部備查
	要點8
	
	－
	－
	
	－
	－

	
	借用其他校外教學場地者，應檢具合格建管（使用分區符合教學使用）、消防檢查等相關証明及設置計畫，報部核准。

1. 所附建管、消防等報告及場地借用證明文件中所載之地址與樓層應完全一致。

2. 請註明建管報告申請複檢時間：

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。

3. 請註明消防報告申請複檢時間：

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。

4. 借用期間校方應依規定定期申請建管及消防檢查。
	要點8
	
	－
	－
	
	－
	－

	
	借用校外教學場地者，應請註明場地借用期間：自  年　月　日起至　年　月　日止
	
	
	
	
	
	
	

	開班計畫書
	應詳細敘明教學場地、課程、師資、招生資格、人數及授課方式等
	辦法5-2-5
	－
	
	
	－
	
	

	開班計畫表
	至遲須於開班3個月前將開班計畫書及開班計畫表1式2份，報部核定
	辦法5-2-5、要點9
	－
	
	
	－
	－
	－

	其他
	赴大陸辦理推廣教育境外教學，應保持兩國之間對等地位，並不得有損及國格之情事
	
	－
	
	－
	－
	
	－


備註：

1. 請確實就應檢核項目勾選是否符合開班條件並核章後（－號的部分免填），連同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報核。若有任一未符合項目請勿報核。

2. 各附件依序編碼列冊提報（原則上以Ａ４格式，加蓋騎縫章）。

3. 上列填載事項均經審核屬實無誤，如有不實或不全願負法律責任。

4. 依據一欄中辦法係指「大學推廣教育實施辦法」，要點係指「大學辦理推廣教育計畫審查要點」。本一覽表未列事項，仍請確實依前開辦法及要點等相關規定辦理。

單位主管：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辦人:
